附件
“瓶改管”工作职责分工表

	序号
	部门（单位）
	职责分工

	1
	区委宣传部
（区网信办）
	开展“瓶改管”宣传工作，指导开展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及应对处置工作。

	2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制定全区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计划，统筹推进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督促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及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落实安全供气主体责任。

	3
	区教育体育局
区民政局
区卫生健康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督促协调所属卫生医疗机构、星级饭店、学校（含幼儿园）、民政服务机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推进单位食堂“瓶改管”工作。

	4
	区财政局
	筹措餐饮场所“瓶改管”区级补贴资金，会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及时拨付市级补贴资金。

	5
	区自然资源局
区水务局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高效办理“瓶改管”项目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

	6
	区城管局
	依法查处违反城镇燃气法律法规的行为。

	7
	区商务局
	引导餐饮用户主动申请实施改造，督促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

	8
	区应急局
	指导协调各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做好餐饮场所“瓶改管”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工作。

	9
	区市场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相关特种设备检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气瓶充装实施安全监管；依法依规查处流通领域燃气具及其附件产品的质量违法行为；严格监管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价格行为。

	10
	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协助各街道办事处做好对阻挠“瓶改管”问题的疏导处理工作。

	11
	市中交警大队
	做好“瓶改管”项目涉及施工期的交通组织审查和管理。

	12
	市中消防救援大队
	加强餐饮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开展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地下半地下空间内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13
	各街道办事处
	各街道办事处是“瓶改管”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统筹实施辖区内“瓶改管”工作，主要包括：
1.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督查督办，建立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物业的分级督办机制；
2.开展摸底调查、宣传动员，确定辖区任务清单，编制“瓶改管”工作方案和年度改造计划；
3.指导推进“瓶改管”项目建设，做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统筹开展工程验收和点火通气工作，组织社区、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等单位做好项目安全管理，确保按计划完成改造任务；
4.认定辖区内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的中小餐饮场所，及时拨付补贴资金；
5.严格落实辖区内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地下半地下空间内餐饮场所禁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有关规定，对用气高风险餐饮场所采取强监管措施。

	14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是“瓶改管”工作的执行主体，应当认真落实工程建设和安全供气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实施“瓶改管”工作的具体方案，按时完成餐饮场所“瓶改管”任务，制定简便安装流程和优惠收费标准，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点火通气工作。

	15
	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
	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是液化石油气安全供气责任主体，应当积极配合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

	16
	各类餐饮场所用户
	各类餐饮场所用户是安全用气责任主体，应当积极参与并主动配合“瓶改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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